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bookmark: _GoBack]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九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布施行後，曾於一百零三年六月四日修正施行。茲配合行政院組改，修正部分機關名稱及調整業務管轄權責，並為增訂動員實施階段中央各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等實施徵購、徵用及對推動動員準備業務之機關 (構)、團體或個人給予適當獎勵與慰勞之法源依據，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動員準備執行計畫為動員計畫範圍之一，並定明其內容係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確定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規範緊急危難及備戰資源轉供應變等措施。（修正條文第六條）
二、配合行政院組改將「行政院衛生署」修正為「衛生福利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修正為「科技部」，有關戰備各階段公、民營通信設施支援軍事管制運用辦法，由「國防部會同交通部定之」修正為「由國防部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定之」。（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
三、配合行政院組改將動員實施階段大眾傳播事業及從業人員管制辦法之訂定權責，修正為文化部應會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四、為使戰時應用植基於平時務實準備上，增訂中央各機關及直轄市、縣 (市) 政府或各相關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於動員實施階段實施徵購、徵用時，準用平時演習之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
五、增訂動員實施階段受徵用而致傷病、身心障礙或死亡者得於生前預立遺囑，以保障其權益。（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六、增訂對推動動員準備業務之機關 (構)、團體或個人應給予適當獎勵與慰勞，並授權國防部訂定獎勵及慰勞辦法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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